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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了美国国内政治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具体过程
。
首先立足于美国政治制度模式架，论述了总统及其领导的官僚机构以及国会这些美国政治权力内层因
素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接着对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大众传媒、思想库以及政
治文化等处于美国政治权力外层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分别考察了它们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对于美国政治因素在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何时发挥何种作用，本书引用理性选择、组织过程、官僚政
治和政治过程四种决策模式，按照决策问题的类型——国际问题、国际内交叉问题以及受到关注程度
的高低——进行了具体和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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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美国宪法与对外政策在美国政治制度中，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和国内事务的方式和职能有着重
要的区别，但是，美国政府对外与国内政策制定实施的权力，均源自美国宪法。
美国宪法确立了美国政府的框架，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了解美国宪法。
第一节　美国宪法与美国政治制度美国宪法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部成文宪法，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美国宪法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文件，集中体现了美国人的民族特性和政治智慧。
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在大陆会议宣布的《独立宣言》继承和发展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
理论，阐述了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理论根据。
而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通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则建构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大法和基本制度，
确立了美国政府的基本框架与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美国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原则美国宪法的形成主要源自三方面的力量：英国的政治传统、欧洲启
蒙思想和美国独立前后的独特经验。
作为美国的最高法律，美国宪法反映了启蒙时代欧洲思想家的治国理论，体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
原则，即天赋人权、人民主权和限权政府、法治而非人治、代议制、分权制衡、联邦制、文官控制军
队。
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论是美国宪法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美国宪法是在长期实践英国法律的基础上产生的，英国采取不成文法，而美国的一切法律都是成文法
。
宪法是社会的全体成员协商达成的契约，为的是“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
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在宪法中，人民只是将自己的一部分天赋人权交给政府，使之具有必要的权威，而仍然保持了自己的
其他权力。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这位开国元勋在《独立宣言》中已经将天赋人权视为“不言而喻
”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
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政府。
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获致于被治者的同意”。
尽管如此，在美国宪法被批准后不久，国会通过的十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详细列举了政府不
得侵犯的人民权利。
这种在成文宪法中对人民权力予以明确法律保障的做法，后来为世界上众多国家所效仿，被誉为“是
美国人的创举，是对政治学和宪法学的重要贡献”。
美国宪法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人民主权论。
1781年通过的邦联条例只是州政府之间的契约，而宪法直接以人民为基础。
美国宪法的序言就表述了人民主权论：“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
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
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
”宪法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再不是以各州的名义。
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与人民主权原则紧密相连的是“限权政府”的原则。
在建立政府，尤其是强大的政府时，既要授予政府权力，又必须对权力加以限制。
政府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它只能行使人民通过宪法授予它的权力，不得行使宪法禁止它行使的权力。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列举了联邦政府可以行使的权力，在其他条款中规定了禁止联邦政府行使的权
力。
《权利法案》列举了政府不得侵犯的人民权利，这些都是限权政府原则的具体体现。
法治（the rule of law）是美国宪法所体现的另一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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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权威尤其是宪法至上性原则是法治国家宪法的必备条款，如美国宪法第六条规定：“本宪法及依
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合众国已经缔结及将要缔结的一切条约，皆为全国之最高法律。
”美国法治原则的关键在于政府应当根据法律来运作，无论是公民还是政府官员都服从于法律，立法
权力亦受到宪法的限制。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曾指出：“宪法不
仅是一种名义上的东西，而且是实际上的东西。
⋯⋯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
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它包括政府据以建立的原则、政府组织
的方式、政府具有的权力、选举的方式、议会的任期、政府行政部门所具有的权力⋯⋯因此，宪法对
政府的关系犹如政府后来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对法院的关系。
法院并不制定法律，也不能更改法律，它只能按照已制定的法律办事；政府也以同样的方式受宪法的
约束。
”由此可以看出，“宪法至上”成为美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理念。
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已经成为美国民主、自由与法治事业的根基。
美国宪法框架下的法治约束了政府的任意权力，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理性。
分权制衡、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高级法理念等等，都有利于防止公共决策被冲动、情感、局部利
益和短期不理性所左右，法治的初衷通过宪法得到了集中体现。
在国体问题上，美国制宪者们并无太大的分歧，共和制是他们唯一认真考虑过的政治制度。
他们既反对君主专制，又反对多数专制，因而决定不采用直接民主，即人民不直接治理政府，而选择
了由人民直接或问接地选出代表来制定和执行法律，这就是代议制政府，或代议制民主。
在这样的宪政民主政体中，民主是原则，也是程序。
在制宪者看来，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选择。
一方面，它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使人民通过选举对政府实行控制，因为定期选举既使民选官员及
议员受到选民的监督，又使政府和当政者通过依靠选民和对选民负责获得执政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通过间接民主的方式，它可以防止“暴民专政”和“民主过分”。
权力分立和制约平衡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又一个重大原则，美国政府的基本框架就是依据这一原则确立
的。
制宪者根据建国后各州已经实行三权分立的实践，将中央政府的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
，并规定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各级联邦法院，明确地把三权分别授予三个
彼此独立而平等的部门。
宪法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立法权归国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第八款逐项规定了国会具有的权力，主要是设立机构、组织政府、制定法律、管理财务以及宣战的权
力。
第九款规定了国会所不具有的权力，也就是被明确禁止的权力，如不得中止人身保护的特权、不得通
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不得授予任何贵族爵位等。
宪法第二条规定行政权归总统。
美国实行典型的总统制，总统握有实权，有“民选的国王”之称。
由于邦联国会的教训，制宪者们深感必须大权集中，有一位能令行禁止的行政首脑。
总统的权力大致如下：执行法律、建议立法、否决国会的立法、处理外交、提名司法和行政官员以及
统率军队等。
在非常情况下，总统有权召集两院或任何一院开会。
总统虽然对国会立法具有否决权，但对宪法修正案却不具有否决权。
宪法第三条规定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随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
司法权的适用范围包括宪法本身和其他合众国的法律、条约、涉外案件以及以合众国为一方的诉讼和
州际诉讼等。
联邦法官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法官一旦任职，只要行为端正，便可任职终身。
美国宪法对政府三大部门间的制衡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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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和国会之间，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的立法，但是国会两院又能以2/3多数否定总统的否决。
总统有权提名联邦法官和部长候选人以及缔结条约，但是都必须经过参议院的批准。
国会可以通过弹劾将总统或法官免职，但必须达到2/3多数。
若总统受审．必须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审判。
而且，构成国会本身的两院之间也彼此制衡。
参议院和众议院互有否决权，即任何立法必须由两院同时多数通过。
一切征税案都由众议院提出，但法官和官员的任命都由参议院批准。
司法和其他两部门之间同样构成制衡。
总统任命最高法院法官，但其上任后只要忠于职守，便可终身任职，这就保证他们不再受到任何权力
或私利的牵制，以便作出公正的判决。
最高法院有权对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作出解释，从而导致了司法复审权的确立。
法院有权宣布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律为违宪而非法，总统和国会都必须服从法院的判决。
但是最高法院无权否定宪法修正案，国会若要否定最高法院对于某项法律的违宪判决，可以通过宪法
修正案，这样便与法院无关。
同时，国会有权对玩忽职守或犯罪的法官提出弹劾。
美国制宪者在宪法中根据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原则所精心设计的一整套具体措施，不仅发展了由洛克
、孟德斯鸠等奠定的欧洲启蒙时代最先进的政治思想，而且把它们制度化、法律化，将其付诸实施，
这是他们对政治学和政治制度的重要贡献。
联邦主义是美国宪法的另一基本原则。
在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初期的1776-1787年，美国为邦联制国家，就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来看，中央权
力较弱，主要的权力分散在各州。
政治的不统一，财政的混乱，经济的凋敝最终引发了社会的动荡和民众的不满。
严酷的现实迫使美国放弃邦联制，而走向中央权力比较集中的联邦制。
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改国家结构形式为联邦制，在建立统一的联邦政权的基础上，各
州仍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
宪法中关于联邦与各州的关系规定了三条基本原则：其一，宪法第十六条规定，宪法、依照宪法所制
定的联邦法律以及在联邦权力下已缔结和将要缔结的条约，均应成为全国的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州
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各州法官仍应遵守；其二，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列举了联邦国会拥有军事、
外交事务、财政、州际贸易等方面的立法权和宣战权；其三，宪法第十条修正案规定宪法未授予合众
国亦未禁止各州行使的各项权力，分别由各州和人民予以保留。
根据上述原则，在合众国范围内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最高的，但它也不能防范和限制各州权力的行使。
各州在其范围内享有充分的管理权，州政府是由各州的选民选举产生的，联邦政府无权干预州政府的
事务，在不违反联邦宪法、法律和条约的前提下，各州政府有完整运转的自由，行使其保留权力。
两套平行的政府分别选举产生，在美国政治制度中，联邦和州之间构成了又一种制衡，有利于中央与
地方权力的平衡，因此，美国人把联邦制当作他们永不过时的骄傲，称联邦制是“美国对宪治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作出的新的、创造性的贡献”。
美国制宪者认为，必须把军队置于文职机关和文职人员的控制之下，即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
在美国开国元勋们看来，庞大的军队同暴政是分不开的，要防止暴政，军人就不得干预政治。
宪法规定，国会有权制定有关管理和控制陆海军队的各种条例，制定民兵组织、装备、训练和管理的
办法。
军队和民兵的职能是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和击退侵略。
美国总统为合众国的陆海军总司令，又是民兵奉召为合众国执行任务时的统帅。
美国宪法的这些规定体现了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
军队被置于国会和总统的直接控制下，只有执行联邦政府法律的责任而无权干预政治，更不能非法地
用于派系之争。
美国自建国以来，之所以从未发生军事政变，除其他因素外，文职控制军队原则的牢固树立，是一个
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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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控制军队，已成为美国的传统。
二、美国宪法的局限性与活力1787年的美国宪法及其所确立的美国政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
基于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需求，美国宪法存在着诸多不足，为日后美国政治及社会发展留下了
隐患。
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宪法的许多内容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不断受到挑战。
然而，作为人类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为适应国家不断变化的需求，尽管在保持基本原则的前
提下作出了一系列修改，但却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具有极强的活力，被誉为“一部活着的宪法
”。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当初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制宪的目的并不是要创造一个尽善尽美、正义民主的政治
体制，而是为了能够及时挽救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邦联。
邦联时期的美国，州政府各自为政，邦联政府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权力，无力应对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
所面临的内政问题和外来威胁，因此，“为了保护已有的利益，各州的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
团）必须建立一种高于自己利益的公共利益和一个高于各自权威的公共权威来贯彻公共利益”，建立
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补救邦联政府的弱点。
而且，由于制宪者所代表的利益（或利益集团）是多元的，“产生的宪法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
妥协的产物”。
因此，“美国宪法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体制设计”。
“制宪者们（包括后来反对和支持宪法的人们）当时并不着意建立一个现代意义的民主政体。
⋯⋯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派，两者都没有、也拒绝考虑全面地给予所有的
美国人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制定宪法者中的大部分人是美国社会的精英分子，也是大地产所有者，他们深知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是
基于经济地位、知识占有和社会影响的不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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